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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主辦「111年全國生活美學盃學生
書法比賽簡章」案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111年3月2日彰美研字第1113000231號
函辦理。

二、本項比賽分初、決賽兩階段，初賽請依參賽組別與送件規
格送件，自即日起至111年5月9日（星期一）截止（以郵戳
為憑），請將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後，作品寄到：國立彰
化生活美學館-研究發展組書法比賽【(500)彰化市卦山路
18號】收。

三、經評審入選者，由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通知參加決賽，時
間為111年5月28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起，地點在國立彰化
生活美學館（彰化市卦山路18號），確定時間以決賽分組
通知單為準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署高中組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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